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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杭州慧康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 

天健审〔2019〕3661号 

 

创业慧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鉴证了后附的创业慧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业慧康公司）管

理层编制的《关于杭州慧康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

说明》。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创业慧康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我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创业慧康公司 2018 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同

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二、管理层的责任 

创业慧康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编制《关于杭州慧康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

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创业慧康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上述

说明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四、工作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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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杭州慧康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 

 

创业慧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17 年度完成收购杭州慧康物联网

科技有限公司（更名自杭州博泰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康物联网公司），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现将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说明如下。 

 

一、基本情况 

经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创

业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向杭州鑫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6〕3122 号）核准，本公司向杭州鑫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更名为

浙江鑫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粟投资）、杭州铜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更名为宁波铜

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粟投资）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合计 29,872,999

股，每股面值 1 元，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39.37 元，折合人民币共计 117,610.00 万元，收

购其所持慧康物联网公司 95%股权；同时向葛航、周建新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合

计 2,080,264 股，每股面值 1 元，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39.37元，折合人民币共计 8,190.00

万元，用于收购鑫粟投资和铜粟投资所持慧康物联网公司 5%股权及发行相关费用。截至

2017 年 1 月 13 日，本公司已收到向葛航、周建新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现金出资款 8,190.00

万,且慧康物联网公司已完成董事会改选，本公司实质控制了该公司，故自 2017 年 1 月起

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二、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慧康物联网公司原股东鑫粟投资、铜粟投资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利润补偿协议》，鑫粟投资、铜粟投资承诺慧康物联网公司 2016 年

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以下简称利润承诺期）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以下

简称承诺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8,650.00 万元、9,950.00 万元和 11,400.00 万元，利润承




